附件4：

户籍地民政部门

关于向（机构所在地）民政局提供XX老人集中照护资料的复函（示范文本）

（机构所在地）民政局：​

贵局《关于商请协助提供（XX老人）集中照护相关资料的函》已收悉。经我局各相关科室核查，现将该老人户籍所在地相关补贴享受情况函复如下：​

一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核实情况。根据我局社会救助科核查结果，XX老人，身份证号是XXXXXXX，是/否享受我辖区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，当前享受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     XX元/月。​

二、残疾人相关补贴核实情况。经我局社会事务科核查，XX老人，身份证号是XXXXXXX，当前享受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为    元/月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为    元/月（若该老人不涉及相关残疾人补贴，此处需注明“经核查，该老人暂未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”）。   

三、老年人养老服务相关补贴核实情况。依据我局养老服务科核查结果，XX老人，身份证号是XXXXXXX，当前享受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为    元/月，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为    元/月（若该老人不涉及部分补贴项目，需逐项注明“经核查，该老人暂未享受此项补贴”）。​

四、其他行政给付核实情况。经我局（相关科室名称），核查，XX老人，身份证号是XXXXXXX，当前享受的其他行政给付是      ，为    元/月（若该老人无其他行政给付，此处需注明“经核查，该老人暂未享受其他行政给付”）。​以上信息为我局依据现有资料核查结果，供贵局办理集中照护服务相关业务参考。如需进一步了解具体细节，请及时与我局相关科室联系。特此函复。

社会救助科联系电话：XXXXXXX；联系人：XXX​

社会事务科联系电话：XXXXXXX；联系人：XXX​

养老服务科联系电话：XXXXXXX；联系人：XXX

（其他相关科室名称）联系电话：XXXXXXX；联系人：XXX
（户籍地）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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